
第一次返校座談會日程表

時間 活動流程 地點

12:40~13:00 簽到

LB206國際會議廳13:00~13:30 座談會

13:30~14:00
諮商輔導講座-情緒減壓與性平

講師:曾瑞祥心理師

14:00~15:00 各班班會時間
M506 三甲
M507 三乙
M508 三丙

備註：
1.返校前同學需繳交「實習問卷回饋」，返校座談會佔成績30%。
2.國內實習同學若因單位人力安排無法返校者，需經機構E-MAIL至以下信箱
(shiping59@hk.edu.tw)請假
3.經國內機構請假者，繳交500字心得內容(表單格式至系網下載)於4/30前繳交給導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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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4月18日

第23屆校外實習
第1次返校座談會



簡報內容公布於餐旅系網頁
-實習公告/

國內實習單位/返校座談



校外實習評量表
學期 繳交日期 實習報告 評閱標準

三下

第四週

112/3/11~112/3/15
繳交實習學習回饋單1 15%

第九週

112/4/18
第1次返校座談會 30%

第十二週

112/5/6~112/5/10
繳交實習學習回饋單2 15%

第十六週

112/6/3~112/6/7
繳交學期報告 40%

合計 100%



勞基法重點摘要-1

1.餐飲業適用4週彈性工時制度：
(1)4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(即160小時)加以分配，

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，每日不得超過2

小時。
(2)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10小時者，其延長之

工作時間不得超過2小時。
2.每日工時8+4為上限，每月加班工時46小時、
出缺勤紀錄保留5年。

3.每2週內至少應有4日之例假及休假日，每4週
至少應有8日。



勞基法重點摘要-2

4.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，加班費規定：
(1)平日：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

日每小時工資額再加給1/3以上；再延長工
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
額加給2/3以上。

(2)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，工作時間
在2小時以內者，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
額另再加給1又1/3以上，工作2小時後再繼
續工作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

又2/3以上。



勞基法重點摘要-3

5.根據勞基法規定實習6個月應給予3天
特休假。

6.職業災害補償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，
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。但醫
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，經指定之醫
院診斷，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，且不
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，雇主得一次
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，免除此項工
資補償責任。







校外實習保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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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承保內容 保險額度

A 意外身故 200萬元

B 意外失能 依失能等級給付10萬~200萬元

C 意外門診實支實付
傷害住院給付每日新台幣1,000元

C+D兩項合計最高給付5萬元
D 傷害住院定額給付

系上皆已投保校外實習保險



申請保險理賠
 申請理賠需要自行與衛保組及新光人壽理賠服

務窗口聯絡。

 申請理賠需要填寫個資且所需文件各異，相關
資訊公告於系網/實習專區/國內實習單位/保
險資訊。

 衛保組聯絡窗口：04-26318652分機1460~1463
、1465

 新光人壽: (07)332-7259分機32 黃小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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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理賠申請書

• 表單下載網址:

• https://www.s
kl.com.tw/dff8
aa4e1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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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skl.com.tw/dff8aa4e14.html


☆ 再次重要提醒! ☆

• 為了同學們的權益著想。

•實習合約書請詳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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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生專區-實習時數

• 實習時數之分配，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
人身心健康，安排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，每週實
習期間，不得超過四十小時，且不得安排於午後
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(如屬各類專門職
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定應考資格條件不在此限)
，繼續實習訓練課程四小時，至少應有三十分鐘
之休息，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。

•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、節日、勞動節及其
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，均應予休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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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生專區-所得稅

依據財政部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3 條規定，
納稅義務人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（
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未滿一百八十三天者
），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
工資 1.5 倍以下者，按給付額扣取 6%所得稅。
超過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.5 倍薪資者按
給付額扣取 18%所得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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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生專區-所得稅

基上所述，外籍生校外實習時，實習機構得
依據每月給付額扣取所得稅。外籍生可於次
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辦理結算申報，或於
年度中途離境之前一週辦理離境申報時，依
身份別及申報情形退回已扣繳之所得稅金額
。

3.因每間機構認定標準及做法略有不同，詳
情請向機構人資詢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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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& A  時間



餐旅管理系第23屆校外實習
第1次返校座談會

時間 活動流程 地點

14:00~15:00 各班班會時間
M506 三甲
M507 三乙
M508 三丙


